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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缺乏立法保障是制约孔子学院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孔子学院立法具有现实的必要

性与紧迫性。其立法宗旨是保障与规范孔子学院的设立与运行，立法位阶可以是先制定行政法

规，条件成熟时上升为法律。其法律规范的构成以公法规范为主体兼顾私法规范，实体法与程序

法并重。其法律属性和法律地位成为立法的重点与难点，可借鉴英、德、法、日等国的立法经验，通

过立法赋予孔子学院法人资格。立法框架分为总则、主体法、行为法、责任与救济法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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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是以国际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国文

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教育机构。其承载增进世界

对中国的了解、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
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力

量的使命。①目前，孔子学院建设虽然已经具备

了良好的政策基础，但立法保障与规范的缺乏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孔子学院的发展。因此，

孔子学院立法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只

有通过立法的方式，将系列政策目标具体化为

相应的法律制度与法律规则，才能保证孔子学

院设立的合法性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孔子学院立法的宗旨及法律位阶

从法源上看，我国尚未制定有关孔子学院

的专门性立法。现有的《孔子学院章程》( 下文

简称《章程》) 和《孔子学院发展规划 ( 2012—
2020 年) 》( 下文简称《规划》) 均不属于《立法

法》所规定的法的范畴。前者是孔子学院内部

治理的基本依据，调整的是孔子学院内部各主

体间的关系; 后者属于政策性文件，仅具有指导

性，其规划目标及所建立的制度相对于立法而

言具有短期性、法治保障性弱等缺点。我国应

当通过立法为孔子学院的发展提供法律依据和

保障。
( 一) 立法宗旨: 加强孔子学院建设，规范

孔子学院的设立与运行

立法宗旨是指立法者根据特定群体的利益

和需要，事先设定的制定某一规范性法律文件

所要达到的目标和任务。孔子学院立法宗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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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孔子学院发展的内在需要和立法的价值取

向，《规划》确定了到 2020 年孔子学院发展的

目标是“基本完成孔子学院全球布局，做到统

一质量标准、统一考试认证、统一选派和培训教

师。基本建成一支质量合格、适应需要的中外

专兼职教师队伍。基本实现国际汉语教材多语

种、广覆盖。基本建成功能较全、覆盖广泛的中

国语言文化全球传播体系。国内国际、政府民

间共同推动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汉语成为

外国人广泛学习使用的语言之一。”②上述政策

具有引导立法的功能，需要上升到立法层面，转

化为立法目标，在时空维度上对其内部的法律

制度与规则提供更为长远的指向。加强孔子学

院建设，规范孔子学院的设立与运行是立法的

根本目标，依据宪法及现行的孔子学院立法政

策，通过立法保障孔子学院的法律地位，才能建

立起一种能够承载汉语国际教学任务、多元、开
放、效率高、效果好、具有坚韧的生命力和长远

发展潜力的孔子学院发展机制。
( 二) 法律位阶: 初步定位于行政法规，适

时上升为法律

依据孔子学院立法所涉及的立法权限和基

本的效力范围，可选择制定法律、行政法规、或
部门规章三种法律渊源其中之一 。首先，部门

规章的位阶较低，采纳可能性不大。从孔子学

院总部与相关职能部门的联系来看，教育部、财
政部、外交部、商务部、文化部、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新闻出版总署、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

11 个国家部委均与孔子学院的设立、管理和发

展相关，采用多部门联合制定规章虽是一种选

择，但从立法权限、立法程序、立法规划等方面

考量，除非立法资源非常紧缺，否则尽量不考虑

选用部门规章的形式。其次，通过相关法律的

修订增加孔子学院条款有一定可行性。有观点

认为“现在，国家对于孔子学院没有立法，甚至

社会上在认识方面也有些摇摆不定。如果可以

在《教育法》或《文化产业促进法》等相关法律

中设有一章，或写明一个条款的话，再遇到此类

事件我们就有法可依了。”③也有观点认为，从立

法层面上看，可以启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修订程序，以

及加快《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制定工作④，增加

有关汉语国际教育与传播相关条款，明确汉语

言传播的地位与作用、师资培养体系、资金资助

体系以及国际合作方面的基本原则等内容，同

时制定相关的配套政策与实施办法。⑤ 孔子学

院立法属于综合性立法，涉及的内容较多，在某

一部或某几部法律修改制定的过程中增加若干

条款或单独章节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难以

系统化地解决孔子学院发展所面临的法律问

题。再次，初步定位为行政法规，适时上升为法

律。依据《立法法》第 56 条第 2 款的规定，行政

法规可以就《宪法》第 89 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

管理职权的事项进行规定; 而《宪法》第 89 条

规定国务院具有“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文

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的职权。孔子

学院建设属于教育文化事务，且其中的一些制

度设计具有试行性的特征，建议先制定《孔子

学院条例》( 下文简称《条例》) ，待条件成熟之

后再上升为法律。
二、孔子学院法律规范的基本属性

孔子学院法律规范的基本属性，是指构成

孔子学院立法的法律规范的性质，它决定了立

法资源的基本配置，体现为“公法与私法，实体

法与程序法，国际法与国内法规范在该法律文

件中的分布和构成”。⑥ 制定《条例》需要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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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其内部的公法规范与私法规范、实体法规

范与程序法规范、处理好国内法与国际法的

关系。
( 一) 公法规范为主兼顾私法规范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方式代表公权力运行和

私人权利行使两个维度。《条例》涉及的主体

除了孔子学院，还包括与孔子学院发展密切相

关的行政机关或者社会组织。行政机关对孔子

学院的业务、财务、外事等事务享有管理与监督

职能，其与孔子学院之间形成以管理和监督为

内容的法律关系本质上属于行政法律关系，这

是公法需要规范的内容。近年来，公法表现出

“私法化”的特征，出现了从管制到自治，从命

令———服从到协商———参与，从刚性管理到柔

性指导的转化。⑦ 国家行政机关与孔子学院之

间不是简单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二者之间

需要更多地表现为服务与被服务、柔性指导与

自我约束等公共治理特征，故孔子学院立法中

需要明确行政机关的主要行政行为方式，建议

将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奖励、行政资助、行
政合同等柔性行政行为方式作为主要的调整手

段。此外，《条例》中的私法规范主要调整孔子

学院和教师在私法领域中的权利与义务，虽然

不是《条例》的主体内容，但是却是必不可少的

组成部分。
( 二) 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并重

实体法与程序法代表实体权利和实现实体

权利的程序两个维度。程序规范有别于实体规

范，它不具体规定个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而是

用来主张、证明或实现权利义务的手段，或者确

保被侵犯的权利得到救济。⑧ 实体性规范和程

序性规范往往存在于同一部法律文件中的现象

在行政法里表现得较为明显。《条例》是一部

综合性的立法，含有较多行政法的内容，不仅需

要对孔子学院的法律地位、孔子学院的发展模

式、孔子学院总部与各地孔子学院的关系等实

体法问题进行规定，同时有必要将孔子学院的

设立与运行( 虽然《章程》已经作出了约定，但

需要上升至立法层面以具有对外效力) 等程序

性问题作出规定。
( 三) 国内法为主，但需要将某些国际法的

内容转化为国内法

国际法与国内法代表法律变革中的国际因

素和国内因素的互动，可以分析国际因素对国

内法律变革的参与度。⑨ 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

间的关系，不调整国家和公民、法人之间的关

系，不得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而国内法也不得

适用于国际领域，不得把一国国内法的原则强

加于其他国家。瑏瑠 孔子学院首先应当是国内法

的产物，受国内法的创设和规制，《条例》适用

的空间范围仅局限在我国的领土范围内，没有

域外适用的效力。但《条例》又不是一部普通

的国内法，一方面，《条例》的部分内容涉及到

孔子学院总部与海外孔子学院的法律关系，以

及海外孔子学院的权利保护，这些涉外的因素

要求立法必须尊重海外孔子学院所在国的法

律。另一方面，孔子学院所承载的语言、文化、
教育等职能又受到既有的国际公约、宣言的约

束，必然受到某些国际法的影响。例如，联合国

教科 文 组 织 出 台 的《反 对 教 育 歧 视 公 约》
( 1960) 、《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2001) 、《普

及网络空间及促进并使用多种语言的建议书》
( 2003 年)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

公约( 草案) 》( 2005 年) 等宣言、公约、建议书，

已经或正在成为许多国家政府部门、非政府组

织、地域团体制定语言政策法律的基础，尤其是

推动了双语或多语教育、跨文化教育、保护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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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等在全球范围内的开展。瑏瑡 因此，国际法

中有关语言推广及文化教育的内容需要综合考

量，适合我国国情且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可以

考虑转化为国内法规则。
三、孔子学院的法律属性与法律地位

( 一) 法律属性: 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公益

性与民间性是其改革趋势

1． 非营利性教育机构。从行业性质上看，

孔子学院属于教育机构，依据《章程》第 2 章的

规定，其业务范围包括: 开展汉语教学; 培训汉

语教师，提供汉语教学资源; 开展汉语考试和汉

语教师资格认证; 提供中国教育、文化等信息咨

询; 开展中外语言文化交流活动。这与世界主

要国家的语言推广机构的业务范围基本一致。
例如英国负责英语推广的官方机构英国文化委

员会的职能是“英国的国际组织，目的是从事

教育类和文化类关系，并在英格兰作为慈善机

构注册”。瑏瑢 《章程》第 4 条确认孔子学院为非

营利性教育机构。孔子学院不以营利为目的，

其收益用于教学活动和改善教学服务条件，其

积累用于孔子学院持续发展，不得挪作他用。
2． 非官方性。孔子学院与英国文化委员会

在这方面有相似之处，虽然与政府有密切关系，

但属于非官方组织。德国政府的对外文化和语

言政策是由政府出资、通过具有独立法人地位

的民间组织具体实施的。瑏瑣 英国文化委员会属

于非部门性公共机关中的准自治政府机关，即

由制定法所设立的组织，虽不是任何政府部门

的组成部分，但却行使着许多重要的执行性、管

理性或咨询性职能。瑏瑤

3． 公益性与民间性。《规划》提出要“制定

总体规划，完善政策措施，突出公益性、民间性，

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瑏瑥公益性与

民间性是孔子学院未来改革发展的主要趋势。
一方面，语言与文化交流本身具有公益性的属

性，相应的教育与传播活动应遵循这一基本价

值取向。另一方面，语言与文化交流若想获得

全面发展与深入影响力，仅仅依靠孔子学院总

部有限的资源与人力是不现实的，必须充分调

动社会力量，包括国内与国外的力量以各种形

式举办孔子学院。此外，从孔子学院近十年来

运行的经验来看，以公益性与民间性作为发展

方向，更容易在所在国获得认可，并有益于适应

所在国的法治要求。
( 二) 法律地位: 需要立法确定孔子学院的

法人资格

法律地位与法律主体的性质和功能等紧密

相关，涉及法律关系的性质、权利义务的范围、
行为方式等，是主体所具有的功能作用的人格

化。英国、法国、德国及日本等通行的做法是通

过国内法赋予语言推广机构法人资格。
英国文化委员会法律地位由制定法设立，

且至少得到政府的部分资助。法语联盟在国内

法上具有了公法人地位，属于科学文化性质的

公立公益机构。瑏瑦 从德国法律的规定来看，歌德

学院总部及其海外分院虽然为非营利性组织，

但具有德国法上公营造物的基本特性，瑏瑧因此具

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日本文部科学省和外务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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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语国际推广的主要领导部门，其日语推广

机构多数都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类型有独立

行政法人、财团法人和社团法人。推广机构虽

然法人类型不同，但性质上又同属于非盈利性

公益组织。瑏瑨

《章程》将孔子学院定位于“非营利性教育

机构”，还需要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孔子学院

的法人资格。如果回避孔子学院的法律地位问

题，虽然可以使孔子学院在国外办学的过程中

免于类似于资质审查的问题，但是却会致其陷

入不确定的法律风险之中，同时也限制了孔子

学院自身的发展。
四、《条例》的基本框架与主要内容

( 一) 总则

1． 目的条款。《条例》的目的条款在孔子

学院立法中维系着整个立法体系的协调统一，

通过对孔子学院立法宗旨的科学表达，体现孔

子学院立法的特点和价值追求。建议《条例》
目的条款为: 加强孔子学院建设，规范孔子学院

的设立与运行，促进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推动

开展中外语言文化交流活动，保障孔子学院教

师的合法权益。
2． 适用范围。《条例》主要调整孔子学院

在设立与运行的过程中，各类国家机关、孔子学

院总部与作为行政相对人一方的组织机构个人

之间的法律关系，依据调整的法律关系及调整

的主要手段，《条例》的主体属于行政法律部

门，即是关于孔子学院的设立与运行过程中国

家公权力与社会公权力的授予、行使以及监督

的法律规范，既需要依法确定行政机关的职权

职责，又要注重保障孔子学院和公民、法人的合

法权利。
3． 基本原则。除了遵循职权法定、程序法

定、公正公开、有效监督等原则，还需要有意识

地增加对孔子学院的服务对象的权利保护，确

立保障人权原则。保障的对象不仅包括孔子学

院的教师，同时也包括孔子学院的学生，保障人

权不仅体现了我国作为大国的一种国际责任，

同时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是获得国

际认可的基本途径。
4． 基本法律关系。《条例》调整的主要法

律关系依据内外部关系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

具有外部效力的法律关系，包括国家行政机关

与孔子学院之间的关系、国家行政机关及孔子

学院与教师之间的关系; 一类是具有内部效力

的法律关系，包括孔子学院总部与孔子学院之

间的关系、孔子学院内部的组织管理、资金管理

与事务管理关系; 孔子学院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等等。
( 二) 主体法

主体法的内容涉及非政府组织在孔子学院

设立中的职权职责、孔子学院的法律地位、孔子

学院的组织机构、孔子学院的人员构成等。立

法的重点有二: 一是明确孔子学院的国内法性

质，保证其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并明确海外孔

子学院的设立标准与管理模式。二是解决孔子

学院教师的相关法律问题，包括: 海外孔子学院

教师的资格管理、聘用与职务制度，海外中文教

师与当地其他外语教师、我方外派教师与我大

学外籍教师权益对等问题，教师的待遇、保险制

度以及教师权益的保护机制。《条例》中可以

专章对教师权利进行规定，思路是国家统筹教

师资源，增强对教师的权利保护，使在孔子学院

的教师在多个层面能与国内的教师制度衔接。
( 三) 行为法

行为法主要规范孔子学院运行过程中的法

律问题，包括: 以法治思路为孔子学院发展提供

体制、机制、制度保障; 稳定师资队伍、保障各方

权利义务的平衡与实现; 建立与之配套的教材、
教学、考试、资格认证等制度; 规定对孔子学院

的奖励与扶持政策; 孔子学院商标及教材等知

识产权的保护问题; 孔子学院设立与运行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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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环节的程序法控制，明确国家行政机关和孔

子学院总部在此过程中可以采用的主要行为方

式。同时，《条例》还需要建立完善的孔子学院

财税保障体系，为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稳定的资金来源，因此，立法中需要“明确政府

的财政投入责任、建立稳定的孔子学院财政投

入保障机制、完善促进孔子学院发展的税收优

惠制度、建立以信息公开为核心的孔子学院资

金投入与使用监督制度。”瑏瑩

( 四) 法律责任与救济

《条例》中需要设置行政和民事两类法律

责任。对于行政责任需要明确承担责任的主

体、承担责任的主要情形和方式。对于民事责

任部分，主要是对与民法相衔接的部分进行立

法。权利救济是保障权利实现的必要途径，立

法的过程中一般需要根据法律关系的性质提供

相应的救济方式，立法重点为孔子学院及其汉

语教师在海外国家的权益维护的法律适用和国

家外交、民事法律支持问题; 教师权益维护与纠

纷的处理等。
此外，还需要对《条例》的关键性立法技术

和重点难点内容进行研究，如相关法律关系在

国内法与国际法上的双重适用; 对哪些涉外事

项采用弹性立法，如何预留立法空间与国外法

对接; 责任体制的建立; 如何建立危机应对与风

险预警机制等等。孔子学院立法应当具有前瞻

性，孔子学院的设立与运行及其发展模式应与

我国文化发展战略定位相适应，立法所体现的

价值取向、具体法律制度安排要能够为世界主

要国家所接受，并能够符合语言推广与文化交

往的需要，符合国际交流和法治发展的基本

要求。

Study on Several Basic Problems of Confucius Institute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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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ck of legislation is the deep－seated problem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ge Confucius，urgency Confucius school legislation has the reality and necessity． The
purpose of the legislation is to protect and regulate 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Confucius
college． The legislation level can be the first to formulat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when
conditions are ripe rise to the law． The norms of legislation which is based on norms of public law
as the main body of both private law norms，both substantive law and procedure law． The legal
attribute and legal status becomes the focus and difficulty of legislation，we can draw lessons from
Germany，Britain France Japan’s legislative experience，through legislation to the Confucius
college legal person qualification． Proposed legislation framework is divided into general principles，
subject law，behavior law，liability and remedy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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